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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府办〔2023〕12号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增设和

调整县城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翁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翁源核心区管委会，

青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各镇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

直属机构：

《关于增设和调整县城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十

六届第 39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民政局反映（联系电话：2823107）。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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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设和调整县城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

近年来，随着我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县城的城市框架不

断扩大，县城居民数量不断增加，龙仙镇县城范围内原有的 4个

社区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发展现状。为进一步完善我县城市基层

治理体系建设，提高社区为民服务能力，强化基层社区治理效能，

实现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

委员会组织法》（2018 年修正）、《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2014 年修正）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满足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以增进社区居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改革创新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为抓手，科学设置、合

理布局、优化调整和增设县城社区，提高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使社区建设不断与经济

发展相适应，为奋力谱写翁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营造安

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二、调整原则

目前，龙仙镇县城 4 个社区常住人口共有 51195 户 100161

人，其中，分布数分别为：城东区居委会 6541 户 18114 人、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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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委会 4897 户 15459 人、城西区居委会 25300 户 36000 人、

城北区居委会 14457 户 30588 人，县城 4个社区平均每个社区服

务人口达到了 12798 户 25033 人。

综合考虑县城总体规划、地域特征、人口密度、管理服务情

况等因素，对城区内现有的社区设置进行规划、调整，新增社区

5 个，并对原有的 4 个社区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形成人口适

度、划分科学、便于管理的社区。在调整规划中，按以下原则进

行。

（一）坚持区域不交错。按照自然道路、河流、街区巷道形

成的地块来规划社区，做到地缘明确、地界清晰、地域完整。充

分考虑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人口规模和管理幅度等因素，按照便

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确定管辖范围。

（二）坚持布局合理。经过调整和重新划分社区，全面整合、

合理配置资源，增强社区服务居民、管理居民、公告社会事务、

办理社区公益事业等功能，进一步提高社区服务效率，使社区服

务水平有较大提升，社区服务更加贴近居民生活。

（三）坚持小调整为主。为不影响居民办事，此次以小调整

为主，兼顾合理分布。整体上对原城东、城南、城西、城北 4个

社区缩小社区管辖范围，减少管理人口。在原辖区基础上，重新

划分新社区，增设 5个社区，增设完成后县城范围内共 9个社区。

三、调整后的社区分布情况

（一）城东社区一区（拟命名为城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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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现城东社区，办公面积约为 1000 平方米）：面积约 1.6 平

方公里，东至朝阳路，南至朝阳路，西至建设一路——建设二路，

北至工业路。居民住宅楼 400 多栋，商铺 800 多间；其中户籍人

口 7518 人，户籍人口户数 2860 户，常住人口 10025 人，常住人

口户数 3645 户，党员 230 名，有阳光花园、县教师新村、翁源县

体检中心、农贸市场、烈士陵园、城东健身广场，学校（园）有

天天蓓蕾幼儿园。

（二）城东社区二区（拟命名为朝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现城南社区，办公面积约为 800 平方米）：面积约 1.4 平方

公里，东至罗坑水村，南至环城东路，西至建设二路，北至朝阳

路双号。居民住宅楼 300 多栋，商铺 300 多间；其中户籍人口 6020

人，户籍人口户数 2226 户，常住人口 8089 人，常住人口户数 2896

户，党员 155 名，学校（园）有龙仙二小、新蓓蕾幼儿园、城东

幼儿园。小区有朝阳家园、聚星园。有市场 1个、公园 1座。

（三）城西社区一区（拟命名为城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碧桂园芷兰湾社区办公用房，办公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

东至龙仙大道，南至龙翔大道，西至滃江河（兰博馆段），北至翁

江大道。户籍人口3697人，户籍人口户数2035户，常住人口10133

人，常住人口户数 8743 户（含约 2300 户未入住），党员 51 名，

有公园 3 座（含湿地公园），公厕 4 座，医院 2 座，肉菜市场 1

个（四顺市场），学校（园）有兰雅幼儿园、蓓蕾实验幼儿园、翁

源县实验小学、永翔实验学校。小区有龙翔花园、金悦华府、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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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园豪园、鼎好花园、中央公园、龙山水岸、兰庭府、春兰郡、

芷兰湾、翰林府、喜樾家园（在建）。

（四）城西社区二区（拟命名为八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江兰樾社区办公用房，办公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东至滨

河东路，南至陂下村，西至龙仙大道转翁江大道至城市展览馆，

北至国道 220 线。户籍人口 2054 人，户籍人口户数 1566 户，常

住人口 9511 人，常住人口户数 9211 户（含 4600 户未入住），党

员 42 名，有公园 1座，公厕 1 座，学校（园）有翁源中学、雅艺

幼儿园、陈璘小学、翁源县中职学校。小区有名门世家、锦绣山

河、中梁、江山一品、湖畔花园、万隆花园、党校家属区、江兰

樾（在建）。

（五）城西社区三区（拟命名为幸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现城西社区，办公面积约为 2500 平方米）：东至建设一路，

南至建国路，西至滨河东路，北至建设一路。户籍人口 6329 人，

户籍人口户数 3638 户，常住人口 17374 人，常住人口户数 7589

户（含华府未入住 180 户），党员 291 名，有公园 2 个，公厕 2

座，肉菜市场 1个，学校（园）有龙英幼儿园、龙仙四小、龙仙

中学。小区有县政府家属区、工信局家属区、幸福家园、林业局

家属区、农业农村局家属区、富利华庭、恒福小区、高屋新村、

农林雅居、龙湖华府、龙湖花园、金湖大厦、国税小区、龙源新

城、龙中家属小区、粮食局家属区。

（六）城南社区一区（拟命名为城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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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现县文联，过渡办公地址拟设置在老城南社区，办公面积

约为 150 平方米）：东至建设二路，南至联群村，西至岭头村，北

至新南路。户籍人口 3527 人，户籍人口户数 1366 户，常住人口

9222 人，常住人口户数 2894 户，党员 104 名，店铺 163 间，小

区有翁江新城。

（七）城南社区二区（拟命名为新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龙仙镇卫生院，办公面积约为 1729 平方米，过渡办公地址

拟设置在现龙仙镇综合行政执法办（行政执法队）一楼）：东至建

设二路，南至新南路，西至龙仙河，北至建国路。户籍人口 4206

人，户籍人口户数 1720 户，常住人口 5219 人，常住人口户数 1760

户，党员 109 名，店铺 425 间。学校（园）有龙仙一小。医院 1

间、农贸市场 1个、公厕 1座、小区 1个。

（八）城北社区一区（拟命名为城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现县交警大队，办公面积约为 1800 平方米，过渡办公地址

拟设置在地方公路站）：东至罗坑水村，南至环城北路，西至建设

一路——龙仙二号桥，北至河口村。户籍人口 8247 人，户籍人口

户数 2819 户，常住人口为 16285 人，常住人口户数 9158 户（含

星河园 1928 户未入住），党员 123 名。建有公厕 3座。学校（园）

有万豪幼儿园、环城北幼儿园、龙仙第二中学、万豪英文中学。

小区有：交警家属区、鑫源花园、锦龙小区、二中家属区、顺景

家园、金豪庭、审计局家属区、百畅雅居、万豪公寓、馨居家园、

龙阁楼、龙面阁、御兰湾、税务家属区、星河园（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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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城北社区二区（拟命名为康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拟

设置在现城北社区，办公面积约为 600 平方米）：东至罗坑水村，

南至工业路单号，西至建设一路，北至环城北路。户籍人口 9603

人，户籍人口户数 2803 户，常住人口 14303 人，常住人口户数

5299 户，党员 271 名。建有公厕 4座，医院 2间，有城北市场 1

个，小公园 2个，肉菜市场 1个，超市 2间。学校（园）有蓓蕾

幼儿园、龙仙三小。小区有财政局家属区、县人民医院家属区、

老隆山小区、建行小区、烟草小区、春晖苑小区、龙仙第三小学

家属区、中医院家属区、康富苑、国土局家属区、农行家属区、

检察院家属区。

四、人员配置

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党组织选举工作

手册》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办法》（2014 年修正）等文件精神，立足当前划分社区的规模大

小、党员数量和治理任务需要，按照辖区内党员数将社区党组织

设置为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其中，社区党

组织设置为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的委员数为 5—7人，最多

不超过 9人；社区党组织设置为党的支部委员会的委员数为 3—5

人；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 5—9 人组成，户数在

1000 户以下的可以设 5人，户数在 1000—2000 户的可以设 7 人，

户数在 2000 户以上的可以设 9人，交叉率不低于 2021 年村级党

组织换届的标准。初步人选由龙仙镇党委严格按照条件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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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县委组织部联合纪委、政法、公安、卫健等部门对候选人资格

条件进行联审，并由县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县级面试，严格把好“入

门关”。各社区过渡时期工作人员由龙仙镇具体组织安排，直至各

社区选举产生“两委”干部，期间县委组织部和县民政局要加强

指导和监督。

五、经费保障

根据《中共翁源县委办公室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翁源县保障村（社区）基层组织工作经费实施方案（2021—2023

年）>的通知》（翁办字〔2021〕18 号）文件要求，县城 4个社区

办公经费为 20 万元/年/个，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为 6万元，各社区

办公经费中 10 万元由省市县按 4:5:1 比例分担，10 万元以上部

分由县财政统筹安排，增设和调整社区之后户籍人口 5000 人以上

的社区办公经费为 20 万元/年/个，户籍人口 5000 人以下的社区

办公经费为 15 万元/年/个，该社区办公经费补助标准试行一年；

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由省市县按 4:5:1 比例分担。社区

“两委”干部补贴为 3500 元/月（支书 3650 元/月），社区“两委”

干部补贴由省市县按 4:5:1 比例分担，支书超出 3500 元/月部分

由县财政统筹安排。如上级出台社区“两委”干部补贴新方案，

则相关补贴标准参照执行。

六、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2023 年 3月—2023 年 7 月）。2023 年

6 月底前，拟定增设和调整县城社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增设社



— 9 —

区的数量、命名、选址、职数配备、建设计划、建设面积、资金

投入等情况。成立组织领导机构，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编制

建设项目推进计划，明确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完成项目规划设计、

资金筹措、立项申报等前期工作。

（二）推进建设阶段（2023 年 7月—2023 年 9 月）。2023 年

8 月，启动县城新增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压实行业主管

责任和牵头部门责任，抓好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按时保质

全面完成新增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建设任务完成后，由

领导小组根据有关规定组织成员单位成立验收工作组及时验收，

完善项目资料、台账，落实项目资金。

（三）配备人员阶段（2023 年 9 月—2023 年 12 月）。依法

依规设立社区党组织，通过选举程序选出新增社区“两委”干部，

同步推进居民代表、居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居民小组长的推选工

作，具体由龙仙镇组织实施。

七、责任分工

（一）县委组织部：负责统筹推进县城增设社区工作，确定

社区“两委”干部职数，把关新进社区“两委”干部人选条件，

指导龙仙镇严格按照党组织选举程序完成党组织班子成员选举工

作。

（二）县民政局：负责指导龙仙镇按照增设社区的流程要求

做好增设工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指导做好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

举工作，拟定操作性好的选举工作流程，协调解决社区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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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的接转问题。

（三）龙仙镇：负责具体实施县城增设社区的工作，制定切

实可行的工作实施方案，完成社区办公场所的选址和建设工作，

挑选符合条件的社区“两委”干部候选人，提前预判、解决引发

的不稳定因素，确保选举平稳、有序进行。

（四）县委宣传部：负责做好关于社区调整的宣传、舆论引

导等工作。

（五）县委政法委：指导龙仙镇解决可能因选举引发的不稳

定因素。

（六）县公安局：负责做好增设社区户籍调整、社区民警选

派等工作。

（七）县财政局：负责增设社区的资金保障，协助县委组织

部按照新增社区“两委”干部人员向上申报“两委”干部补贴、

社区办公经费和服务群众经费等专项经费，保障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经费。

（八）县发改局、县住建管理局：配合做好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快速完成项目立项、建设审批、质量监管等项目实施工

作，确保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顺利推进。

（九）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县城社区管辖范围的审核工作；

配合做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审批、空间规划等工作。

（十）县公共资产管理中心、县机关事务局：配合龙仙镇做

好新增社区办公场所的选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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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局，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县武装部，

县法院，县检察院。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1月13日印发


	



